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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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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救助  

生活 

扶助 

急難 

救助 

災害 

救助 

醫療 

補助 

社會救助的內容，包括：生活
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4項 
 

辦理方式以現金給付(in cash)
為主，實物給付(in kind)為輔 

實物給付係補充式服務 
目的： 
以實物給付協助經濟弱勢家
庭或近貧者維持基本生活需
求，免於饑餓，使其脫離困
境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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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入戶依法獲得補助項目 
法定給付項目 特殊給付項目 

．家庭生活補助 

．兒童生活補助 

．就學生活補助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以工代賑 

．享有全民健康保險保費補助 

．重病住院看護費及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補助 

．學雜費減免（全額） 

 

．產婦及嬰兒營養品提供 

．托兒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喪葬補助 

．居家補助 

．生育補助 

．配住或租賃平價住宅或房租補貼 

．輔助承租或購買國宅 

．其他特殊服務項目 

 以臺灣省為例 
低收入戶類別 家庭生活補助(扶助)費 兒童生活補助費 就學生活補助 

(最低生活費12,388元/人/月) (15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1款 10,618元/人/月 

第2款 
 
  6,115元/戶/月 2,695元/人/月 6,115元/人/月 

第3款 2,695元/人/月 6,115元/人/月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推動理念 

公私協力 

應急/預防 

企業責任 惜食/環保 

扶貧/救災 

5 

實物
給付 

對於遭受急難陷困者
提供即時協助，使其
脫離困境。 

滿足經濟弱勢家庭
基本需求，並於災
害時做為整備物資 

鼓勵社會大眾，企業
通路加入實物給付行
列，捐贈物資展現企
業社會責任 

跨部門、公私協力共同
合作，擴大服務管道與
資源 

正視並倡導環境保護
及食物不浪費議題，
並轉化成相關服務策
略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內容及物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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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給付內容 
• 食品類：食米、飲用水、泡麵、口糧、餅

乾、罐頭、食用油、鹽、醬油、奶粉、麥

片、調理包… 

• 日用品類：牙刷、牙膏、衛生紙、衛生棉

、尿布或尿褲、暖暖包、洗衣粉... 

• 衣物類：衣服、褲子、圍巾… 

物資來源 

• 慈善團體、企業、民間各界主動捐贈 

• 政府公部門預算購置 

• 農委會公糧食米援助、教育部…等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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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協調民間團體及公所，亦結

合企業及慈善團體長期認捐，設

立儲存據點及發放據點，儲放民

生物資 

辦理縣市：臺北市、新北市、基

隆市、宜蘭縣、花蓮縣、桃園市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臺

中市…等19個縣市 

無門市開架式之縣市，仍有物資

存放點。 

實物倉儲(門市開架)式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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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券(卡)式 
 透過與轄內便利商店、小吃店

或餐廳合作，印製「食物兌換

券」，做為兌換食物餐點等限

定商品之憑證 

 辦理縣市：臺北市、桃園市、

新竹市、新竹縣、南投縣、高

雄市、金門縣及嘉義市等8個

縣市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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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媒合式 
 由社工定期評估轄內列冊弱勢

家戶，就民間捐贈物資採隨收

隨放，或民眾向各窗口登記待

物資媒合後發給 

 主要辦理縣市：臺南市、屏東

縣、連江縣及金門縣等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辦理方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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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 
行動廚房 
待用餐 
惜食冰箱… 

全聯惜食合
作計畫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 

 社工專業評估 
 弱勢兒少 

 低/中低收入戶 

 急難家庭 

 遊民等 

 

 物資管理及輸送調度 
 平時提供弱勢家庭所需物資，災時 

      作為整備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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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社工、
保育人員 
  

民眾自
行求助 
  

轉介其他資源並
回復申請單位 
  

      

村里鄰長及
村里幹事 

  

各實物銀行(分行、據點) 提供物資 

慈善機構 
或團體 

其他 
  

實物愛心銀行總行 
(進行物資彙整、分類、管理、包裝
及配送等工作 
  
  

受理窗口  

教育人員、
醫事人員 
  

弱勢或急難之家庭(個人) 
（3-6個月） 

審核 

評估無長期需求 

評估有長期需求 

發放一次
性物資 



全國各縣市
實體存放據
點計有203處
儲放地方政
府自購或募
集之物資，
其中具有冷
凍冷藏設備
計有34處 

1處 

2處 

2處 

1處 23

處 

44

處 

21

處 1處 

3處 

12

處 

1處 

3處 

15處 

4處 

1處 

17

處 

17處 

10處 

2處 3處 

16

處 

4處 

花蓮縣實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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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 

社會(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 

78處(38.4%) 

鄉(鎮、市、區) 

公所 

44處(21.7%) 

直轄市、 

縣(市)政府 

56處(27.6%) 

民間機構、團體 

25處(12.3%) 

實物給付

存放設置

地點 

物資存放點、布點情形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 

辦理計畫 

• 107年度各縣市推動「實（食）物銀行」相關

措施，辦理32項方案計畫 

效益效果 

• 107年度總計發放198萬9,497份物資，主要為食品類

170萬5,799份（85.7%），民生用品28 萬1,520份

(14.1%)，嬰兒用品2,178份；相較於106年增加發放

50萬8,031份物資 

受益人數 

• 107年度經本部實(食)物銀行資訊管理系統統計全國實

物銀行服務合計達66萬餘人次，領取人數為39萬餘人；

相較於106年領取人數增加9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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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述數字從本部實(食)物銀行資訊管理系統統計，實務上尚有民間組織直接協助
，故實際受益人數將會高於系統內數據。 



貳、實物給付協助弱勢家戶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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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社會救助法增訂實物給付專章草案，已於105年9月
送立法院審議，第9屆計有陳亭妃委員等9版本提案增訂專
章或立專法，其重要性及特色： 

1.現金給付輔以實物給付服務，強化社會救助體系 

2.建構讓地方政府可彈性因地制宜推動的服務模式 

3.參考國外經驗於各別法規訂定鼓勵及支持性條文，而非
統整於單一專法 

4.物資範圍從「食物」擴大為「實物」 

 

★建置實(食)物銀行資訊管理系統 

 追蹤家戶累計發放之物品品項、完整歷程，有利於社工
進行完整後續個案評估作業，有效追蹤物品發放紀錄 

 



•現行教育部補助弱勢學生午餐作法 01 

一、所稱補助對象身份認定，係依據「中央補助地
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第四點辧理
。 

（一）低收入戶之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三）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 
（四）經導師認定確實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 
 
二、補助期間： 上課日及寒暑假(不含例假日)詳如

後表。 

每年補助21億元 

低收入戶 

家庭突發 
因素 

經導師認定 

中低收入戶 

補助對
象 

20萬學
生受益 

四類弱
勢學生 

參、學校協助急困學生用餐 

15 



弱勢學生用餐問題三級協助機制 02 

第1 級協助： 

學校層級 
第1級協助 

學校 

• 導師主動關懷詢問、教職員工覺察或家長主動提出需求，經導師認定 

• 學校提報縣市政府申請補助或尋求校內外資源予以協助(教育儲蓄專戶、

仁愛基金、家長會或其他社會資源協助) 

第2級協助 

地方政府 

• 統計學校申請所需經費，由中央補助款或自籌經費或募集社會資源補助 

• 社政單位提供各項生活救助與扶助 

第3級協助
中央政府 

• 中央一般性教育補助款21億元部分支應午餐費，縣市政府經費不足時，
提報教育部申請協助 

• 衛生福利部提供相關關懷與福利諮詢服務 

參、學校協助急困學生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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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ilc.edu.tw/blog/gallery/25281/25281-2942383.doc


•現行照顧弱勢學生用餐情形簡表 03 

類別 
  

學期中 寒暑假 

上課日 例假日 

平常日 

例假日 學生到校參加
學藝活動 

學生無到校參加學藝活動 

午餐 

中央補助
四類弱勢
學生 

(22縣市) 

地方補助四類
弱勢學生 
(2縣市)  

中央補助四類
弱勢學生 
(22縣市) 

中央補助低收
入戶 

(22縣市) 

地方補助四類弱
勢學生 
(5縣市) 

地方補助四類
弱勢學生 
(2縣市) 

弱勢學生用餐
問題三級協助

機制 
(20縣市) 

弱勢學生用餐問
題三級協助 

機制 
(17縣市) 

弱勢學生用餐
問題三級協助

機制 
(20縣市) 

早、晚餐 
弱勢學生用餐問題三級協助機制(學校馬上關懷提供早、晚餐→轉介縣市政府社政單位
評估協助→中央協助建立救助機制，並提供必要協助) 

註：「四類弱勢學生」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發因素及導師認定者。 

參、學校協助急困學生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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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協助急困學生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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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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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題與檢討-教育部 



如何協助
弱勢家戶
用餐問題
不漏接？ 

弱勢家庭或臨

時陷困者未取

得協助訊息？ 

城鄉差距：資

源可近性、可

及性問題？ 

受協助者怕被

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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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題與檢討-衛福部 



伍、策進作為-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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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策進作為-衛福部 

一、政策宣導方面 
 本部已於108年1月11日函知各

縣市政府、各非營利組織團體「

108年春節加強關懷弱勢實施計

畫-村里社區來關懷，全民平安

過好年」 

 
 

 本部已將實物給付資訊於新聞稿

說明，並刊登本部FB：

https://goo.gl/ivrKVJ  、

LINE@ 

 教育部於108年1月26日發佈新

聞稿 

 1957福利諮詢專線（免付費） 
22 



春節期間福利諮詢資訊：1957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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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電話．即得幫助 

勿慌勿亂．齊度難關 

免付費 



伍、策進作為-續1 

二、公、私持續齊力合作 

有鑑於偏鄉地區鄰近缺乏4大超商，將積極運用當地
社區資源(如：麵店、雜貨店、長照中心、宗教中心
等)，開拓更多可能性協助弱勢家庭，免於飢餓。 

三、提升實物給付服務涵蓋率 

盤點各地區實物給付服務的據點分布，評估救助對
象的需求及服務據點配置的合理性，協助地方政府
或民間團體適當建置布點，就近由社福中心提供服
務，以提升實物給付服務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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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策進作為-續２ 

對象 春節前整備 春節時應變 

低/中低收
弱勢家庭 

 急難救助 

 提供物資救助 

 年菜、圍爐尾牙 

 年節前預先發放津貼或補助 

★急難救助備用金 

★督導送餐服務不中斷 

★低溫庇護 

★緊急安置 

獨居老人  提供送餐服務 

 發放代餐、食物券 

 電話問安或關懷訪視 

失能老人  居家服務或送餐服務，不中斷 

遊民  加強街頭訪視與關懷服務 

 如遇10度以下啟動低溫關懷，預
先發放禦寒保暖衣物或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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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發揮村里、社區
敦親睦鄰與互助的力量，讓全民平安過好年。 

四、春節期間加強關懷弱勢措施 



陸、結語 

 為縮短貧富差距，擴大對經濟弱勢民眾或
家庭之照顧，並保障其基本民生需求不虞
匱乏，維護其基本生存權，政府提出「補
充式」服務的實物給付。 

 政府以照顧弱勢及建立完善社會安全網為
出發點，讓脆弱家庭能夠及早發現、即時
獲得協助。也讓民間的善行，能夠發揮的
有效率，物資不浪費，營造共善、共好的
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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